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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■ 檢附資料為形式要件審查，有關課程審核及認定須依專業審
查認定之，其權責為教師證核發單位。

■ 教師證審查作業分預審、初審、複審三階段，若其中一個階
段對方提出疑慮要求釋疑時，便要提供資料，必要時還需提
外審。

■ 因此提出實習者必須了解本中心之查核只是一個最低的把關，
將一些可能造成阻礙之因素排除，並不表示取得教師資格考
試以及發給教師證之資格。



檢附資料─實習檢附資料
1. 教育實習機構同意書

2. 教育實習申請表暨切結書

3.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(貼於申請表)*

4. 一吋正面證件照4張*

5. 大學以上學位畢業證書影本1份

6. 與欲取得任教科目文號相符之核課單1份

7. 成績單正本1份(有色筆劃記)

8. 學習護照

9. 實地實習申請表

10. 修畢職業教育與訓練、生涯規劃相關課程之證明資料*

11. 兵役證明(免役/役畢/緩徵)*

12. 選附-修畢畢業應修學分證明(碩士級待論文者)



檢附資料─申請核發教師證
1. 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習科目及學分表2份

2. 大學以上學位畢業證書影本1份

3. 與欲取得教育專業課程文號相符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表2份

4. 教育專業課程核定公文2份

– 選附-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認定申請表正本及影本各1份

– 選附-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申請表影本2份

– 選附-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表要求文件2份，ex外校課綱、業界實習證

明等

5. 與欲取得任教科目文號相符之專門課程一覽表紙本2份

6. 專門課程核定公文2份

– 選附-專門課程學分認定申請表正本及影本各1份

– 選附-專門課程學分抵免申請表影本2份

– 選附-專門課程學分表要求文件2份，exB2級以上英語文證書

7. 歷年成績單正本2份(一份色筆劃記/一份無劃記)

– 選附-超過十年抵免文件



檢附資料─電子檔(待資料完整
且正確後再附)
■ 各檔檔名請加註學號，Ex 41234567_證件照；41234567_畢業證書

■ 教育實習申請表暨切結書

■ 正面證件照電子檔(同紙本證件照)

■ 核章的「大學以上學位畢業證書」影本掃描檔

■ 與欲取得任教科目文號相符之核課單

■ 色筆劃記與編碼的「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習科目及學分表」掃描檔

■ 色筆劃記與編碼的「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表」掃描檔

■ 教育專業課程核定公文掃描檔

– 選附-學分認定、抵免資料等文件掃描檔

– 選附-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表要求文件掃描檔

■ 色筆劃記與編碼的「專門課程一覽表」掃描檔

■ 專門課程核定公文掃描檔

– 選附-學分認定、抵免資料等文件掃描檔

– 選附-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表要求文件掃描檔

■ 色筆劃記與編碼的「歷年成績單」掃描檔



常見問題─
教育實習機構同意書

■ 請注意交給對方學校填寫的表單為「教育實習機構同意書」，
不是「教學實習機構同意書」。

■ 交錯表單視為未取得同意，將不會發公文暨實習學生名單至
該學校。



常見問題─
教育實習申請表暨切結書

■ 電腦打字

■ 此表為修畢證書、教師證書資料填寫來源，請詳實填寫

■ 印出後仍有錯便於塗改處簽名。

■ 系所：填全名 Ex 應用外語學系

■ 教育專業課程文號：與欲取得教育專業課程文號相符

– Ex 105學年度入學師培生，使用105學年度版本的教育專業課程學
分表-->教育部104年4月13日臺教師(二)第字1040046206號函
核定



常見問題─
教育實習申請表暨切結書

■ 領域/科別：請填完整名稱

– Ex 高國中英文科高級中等學校英文科及國民中學語文學習
領域英語主修專長

■ 專門課程文號：與欲取得任教科目文號相符

– Ex 105學年度入學之師培生，欲取得相符之高國中英文科
教育部102年9月2日臺教師(二)字第1020132496號函核定



常見問題─
教育實習申請表暨切結書

■ 「修課起訖年月日」說明：

– 教育專業課程修業起迄時間，以其通過教育學程甄選資格後
起算，不包括預修學分、學分抵免。

– 填寫教育專業課程修業起迄時間：(1)以成為師培生後算起至
教育專業課程修畢止。(2)移轉之師資生，計算起訖時間依據
原校教育學程甄選資格後算起至本校教育專業課程修畢止。
(不包括預修學分、學分抵免)

– 填寫專門課程修業起迄時間：以其專門課程修習核定之第一
科目計算起，至專門課程修畢止。(不包括他校)

– 起訖時間，以學期初、末計算，學期初填寫日期：(年).9.1或
(年).2.1；學期末填寫日期：(年).1.31或(年).6.30



常見問題─
教育實習申請表暨切結書

■ 身分證

– 教師證上「出生年月日」及「身分證字號」依據

– 申請教師證等檢附資料

– 役畢證明依據役畢者只要身分證上有註記，便免附退伍
令

■ 實習學校：請盡量填完整校名

– Ex 南山高中南山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

– Ex 中壢家商桃園市立中壢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

■ 免役請附免役證明文件影本

■ 申請緩徵請中心網站表單下載「教育證明書」

■ 電子檔：檔內可不貼身分證，照片請貼數位證件照



常見問題─
大學畢業證書X2

■ 大學以上學位畢業證書影本

– 本校畢業證書請至文書組申請用印，非文書組恕不受理。

– 他校畢業證書，如無原校驗證者，請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
並簽名及蓋章。

■ 附掃描電子檔

常見問題─證件照X4

■ 貼於申請表、製作實習學生證、修畢證書、申請教師證等使用。

■ 背面以油性原子筆註明姓名、身分證號。

■ 附數位證件照電子檔，並上傳至教育實習平台及未來教師資格
檢定報名系統(其規格如右上說明)



常見問題─
與欲取得任教科目文號相符之
核課單X1
■ 即每學期核課之核課單。

■ 仍請確認「科目名稱」及其學分數符合與欲取得任教科目文
號之學分表/一覽表相符。

■ 「已修習科目」之名稱、學年學期、必選修、學分數、成績
須與成績單相符

– 必選修：通→通，必→必，選→選。教必→必，教選→選。

– 學年度─學期：Ex 099-1，105-2

■ 基本上核課單填寫詳實，其「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
習科目及學分表」也就不會錯。

■ 電子檔：請將此表謄打成word檔



常見問題─色筆劃記與編碼

■ 需色筆劃記與編碼的文件為

– 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習科目及學分表(簡稱修畢學分表)

– 與欲取得教育專業課程文號相符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表

– 與欲取得任教科目文號相符之專門課程一覽表

– 成績單正本三份中的兩份

■ 會用到的色筆顏色只有兩種，一種專門畫「教育專業課程」、另一種
畫「專門課程」，僅劃已修習之科目名稱

■ 畫好後，先以「修畢學分表」依序由上往下編碼，學分表、一覽表、
成績單再以其順序編碼

– 教育專業課程以A、B、C……標記

– 專門課程以1、2、3…標記

■ 最後，學分表及一覽表右上角標註採計學分數



範例圖



範例圖



範例圖



常見問題─專門課程認定

■ 科目認定

– 科目名稱不同

– 外校修習

■ 認定表原則：

– 不得寫簡體字

– 不得一科抵兩科

– 塗改處：須經認定之系所主管核章及壓日期



常見問題─專門課程認定

■ 科目名稱一致者

– 認定表/抵免表

■ 科目名稱不一致者(名稱僅多了一二甲乙…)

– 認定/抵免表

– 學生說明

■ 科目名稱不一致者

– 認定/抵免表

– 修習之課程綱要及擬認定之課程綱要

– 系所採認說明



常見問題─認定表範例



常見問題─十年以上證明

■ 中心會議審議

■ 自送審往前推10年

■ 檢附資料：

– 報告書(包括依據之法規及不受10年知識衰退期影響之
理由)

– 相關學經歷證明

– 專門課程認定申請表(羅列你欲申請的課程名稱)

– 你欲認定的科目課程綱要及你所修習的科目課程綱要，
如在本校修習請檢附你所修習的課程綱要即可



常見問題─生涯規劃及職業
教育與訓練

■ 105學年度師資生

– 職業教育與訓練：師大學分班or職業影片及心得繳交

– 生涯規劃：生涯相關課程 or 師培相關課程(如下表)

■ 106學年(含)以後師資生：修習師培中心開設之「生涯規劃
及職業教育與訓練」課程

課名 開課教師

學校輔導工作 吳老師

課程發展與設計 吳老師

教師專業發展 林老師

自我探索與發展 林老師

生涯規劃設計與實施 林老師



結語

■ 請於實習學校報到日前一周完成檢附資料

■ 實習前有任何一筆錯誤便退件，待資料完整且正確後，中心
才會歸檔

■ 實習期間若還是發現錯誤，不會整份退給實習生，而是請實
習生補正

■ 教師證審查作業分預審、初審、複審三階段，若其中一個階
段對方提出疑慮要求釋疑時，便要提供資料，必要時還需提
外審


